





盈环审〔2017〕19号

[bookmark: _GoBack]盈江县环境保护局关于盈江林立油茶木本油料加工厂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批复

盈江林立油茶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1月 11日，我局主持召开了盈江林立油茶木本油料加工厂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根据你公司报来的《盈江林立油茶木本油料加工厂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结合验收组意见，经我局研究决定，现批复如下：
    一、工程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盈江县平原镇芒胆路油茶基地内，项目实际总占地面积为5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1940平方米。项目实际生产能力为年加工油茶干籽2880吨，年产茶油720吨；主要机械设备包括剥壳机1台、榨油机1台、离心机1台等。项目于2014年8月开工建设，2015年4月建成投产，实际投资7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0万元，占实际投资2.86%。
二、环境保护执行情况
2015年6月，盈江林立油茶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广州市环境保护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盈江林立油茶木本油料加工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6年1月22日，我局以盈环审〔2016〕5号同意项目建设；2016年8月委托云南环绿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目前项目环保审批手续齐全，自投入运行以来，加工设备、环保治理设施运行正常，基本满足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条件。
三、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及监测情况
㈠水环境调查结论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建有雨污分流系统，场内设有雨水沟，雨水经过雨水沟外排；食堂泔水经2只泔水桶（0.3立方米/只）收集后由周边农户清运用做牲畜饲料；生产废水经隔油池（0.5立方米）处理后与生活污水排入污水收集池（18立方米），通过泵抽至油茶种植基地进行灌溉。项目对水环境影响较小。
㈡大气环境调查及监测结论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运营期原料剥壳和筛分环节经风箱出口处帷幕围挡后，粉尘产生量较小；炼油过程中压榨及加热温度在80℃左右，未达到食用油发烟点170℃，基本无油烟产生；项目员工食堂油烟通过集气罩收集后经油烟净化器后排放，项目运营对周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㈢声环境监测结论
根据监测结果，项目区厂界四周监测点昼间、夜间厂界噪声值均达到（GB12348－200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类、4类标准限值。项目声环境影响较小。
㈣固体废物调查结论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营运期产生的茶果壳、沉降粉尘、油枯、皂脚和皂体、废弃脱色砂等经统一收集后，用作项目周边油茶树种植基地种植肥料；项目灌装、包装过程中产生的废弃包装物为可再生利用固废，通过分类收集后定期出售给固废收购站回收利用；旱厕粪便及污水收集池污泥定期安排员工清掏用作油茶种植基地肥料；实验室废茶树油及隔油池清掏的废茶油经收集后由周边村民清运作为牲畜饲料；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妥善处置。
㈤环境管理调查结论
项目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保文件资料齐全，基本落实了工程设计、环评要求及环评批复和其它的环境保护管理要求；验收调查期间项目工况生产负荷均达到设计生产能力的75%以上，环保设施运行正常，环境管理措施基本落实，环保机构健全，基本满足环境管理的要求。
四、验收结论
通过现场查看，项目建设过程中执行了国家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环境保护手续齐全，基本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提出的环保对策措施和建议，采取了有效的大气污染防治、污水处理、噪声防控、固体废物处理处置等污染防治措施。验收组经认真讨论审议后，认为该项目基本满足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条件，同意通过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五、下一步需要完善的部分
㈠进一步加强厂区环境卫生管理，妥善处理生活垃圾。
㈡进一步加强项目区环保设施的管理和维护，保证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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